
津药监药管〔2020〕3号

市市场监管委 市药监局关于

实施零售药店疫情防控时期发热、咳嗽病人

购买相关药品登记报告制度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及有关部门：

为落实鸿忠书记和国清市长的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市市场监管委、市药监局实施

全面排查和精准摸排，充分保证用药安全，掌握药品购销情况，

坚决打击囤积问题，切实保障全市人民健康利益。根据我市疫情

防控工作指挥部要求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证药品供应稳定可靠

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
文件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

— 2 —

充分调动药品经营企业积极性，发挥企业联盟作用，信息共

享、广泛开拓药品采购渠道，保障防疫药品稳定的市场供应。各

药品经营企业要严格履行经营质量管理的主体责任，遵守药品经

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，确保所经营的防疫药品来源可溯，去向可

查。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对药品经营企业的督促、检查、指导，

保证药品供应稳定，并按照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切实做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用药用械质量监管工作的

通知》的要求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指导规范药品经营企业保证

防疫药品质量安全可靠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置。

二、掌握药品多购和特殊资源去向

全面掌握从药品零售企业购买治疗发热、咳嗽药品人员相关

信息，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网络覆盖优势和早期监控作用，有效控

制感染源，即日起全市药品零售企业对发热、咳嗽用药实行实名

制购买。充分发挥零售药店在防疫一线中的积极作用，配合做好

疫情防控摸查和“实名制”宣传解释工作，对相关购买信息逐一

登记。

（一）要求全市药品零售企业安排专人负责落实日报制度。

并按表格（登记表见附件）做好登记（含线上与线下）。对拒绝

提供相关信息者，暂不销售上述药品。于每日 10点前将前一日

截止到凌晨 12点的信息以 Excel 电子版登记表的形式上报各区

局。

（二）各区市场监管局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。及时收

集本辖区药品零售企业（单店+连锁门店）每日登记情况，并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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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 12点前通过 OA报送至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监

测中心内勤（联系人：田方晴）。数据要真实、准确，不得不报

和漏报。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市药监局。

（三）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及时将通知要求传达到辖区内所有

药品零售企业，并加强监督检查。对不按照规定进行登记报告的

零售药店要及时约谈、责令改正，确保信息登记完整准确。

（四）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各区市

场监管局上报信息后，及时进行汇总，以日报形式报送至市卫生

健康委疾控处，为防控工作提供决策参考。

（五）因涉及个人信息，应确保信息传递工作保密，不得外

泄。

三、坚决打击有货不卖、囤积惜售问题

（一）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。让企业特别是批发和零售企

业了解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，不能触碰红线。

（二）加大巡查力度。通过监督员和执法人员的每日巡查检

查，经常了解企业库存情况，及时对存在有货不卖、商品惜售行

为的经营者进行提醒告诫，不得囤积。

（三）加大对囤积防疫用品的打击力度，深挖细查举报线索。

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

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对涉嫌囤积居奇举报

线索绝不放过，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曝光一起。

附件：零售药店销售防治发热、咳嗽等药品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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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市场监管委 市药监局

2020年 2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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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0年 2月 3日印发


